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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规范我市市本级（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范围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障乡村产业、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合理用地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省相关政策，结合外地市实际审批经验做法汕尾实际，制定本通知。现就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适用范围
（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包括以本地资源为依托的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物流仓储、农贸市场等混合产业用地，土地用途可确定为工业、商业或物流仓储用地等。
（2） 镇（街道）村(社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包括乡村行政办公、教育、医疗、供水、电力、停车场等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敬老院等公益事业用地。
（3）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保留集体土地性质，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的集体留用地。
2、 审批条件
（1） 申请主体应为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公共利益代表。
（2） 拟用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须产权明晰并已经依法办理土地所有权登记；属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须依法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其中符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妥善处理农村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粤自然资规字〔2025〕5号）“三、处理原则”第（六）项中规定情形的，可按该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涉及占用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或未利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涉及占用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的须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3） 符合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或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4） 已办理项目审批或备案手续，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准批复或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取得项目审批（批复、核准、备案）文件；
3、 审批流程
（一）项目立项。申请主体到投资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办理项目审批或备案手续，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准批复或备案证明等相关文件申请主体到发改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建设项目立项手续，取得项目审批（批复、核准、备案）文件。
（二）用地申请。申请主体编制用地申请方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并出具书面意见，并在村集体范围内公示十天无异议后后，向属地镇（街道）政府提交用地申请及相关材料。
（三）项目初审。属地镇（街道）政府对宗地使用现状、权属状况，用地风险性、项目审批文件等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后，向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四）项目审批。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由市自然资源局依据所在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规划条件；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所在地的村庄规划管理要求核定规划条件，原则上一个村只采用一种规划管理方式，跨城镇开发边界的村庄可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报市自然资源局同意后确定规划条件。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项目用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市自然资源局依据用地片区村庄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规划设计条件，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申请主体书面申请、属地镇（街道）政府审核意见及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意见、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等相关资料，拟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审批方案》。
（五）政府批复。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审批方案》上报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批准同意后，核发批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决定文件，载明土地使用权人、面积、用途、使用年限、位置、允许建设的范围等信息，并同步将批准使用文件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六）办理规划许可。申请主体凭集体建设用地批复文件及规划条件按程序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其它要求
（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须按批复用途登记给相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依法批准的使用单位，使用年限参照同类国有建设用地执行。
（二）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需监督用地单位严格按批复用途和范围使用土地，严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突破规划指标
（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批准使用后，需抵扣留用地指标，村集体历史征地有节余留用地指标的，按留用地办理，抵扣留用地指标；对于没有节余留用地指标的，村集体可按规定申请预支留用地指标。
（四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使用者未提出续用申请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由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回，其地上建筑附着物由使用者自行拆除平整；使用者要求续期的，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向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续期申请，重新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手续。
（四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不适用本流程，按专项规定办理。点状供地项目中的集体建设用地批准使用程序可参照本通知办理。
本实施细则由汕尾市自然资源局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三年。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月**日
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审批中遇到问题及时报我局统筹协调。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1月20日
